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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599][bookmark: _Toc3]1总则
[bookmark: _Toc15577][bookmark: _Toc410222308][bookmark: _Toc27777][bookmark: _Toc409682917]1.1 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410222309][bookmark: _Toc21978][bookmark: _Toc409682918]2014年7月19日，超强台风“威马逊”致使，海南3个地市20个县(市、区)，其中文昌、海口、琼海、澄迈、定安等地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农作物大量受损，5100余间房屋损坏倒塌，131.1万人受灾，18.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人死亡，5人失踪。为有效防御和减轻超强台风造成的灾害，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规范我区防御超强台风工作，促进防御超强台风工作有序、高效、科学地开展，做到防于灾前，救于灾中，建于灾后，特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14566]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18118][bookmark: _Toc409682919][bookmark: _Toc410222310]（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6）《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7）《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8）《国家防汛防旱应急预案》
（9）《国家防汛防旱督察办法（试行）》
（10）《海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办法》
（11）《海南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2）《海南省防汛防旱物资储备管理细则（试行）》
（13）《三亚市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
（14）《三亚市海棠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5）海棠区机构改革方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海南省、三亚市相关水利、气象、海洋、地质、环境、通信、交通、供电、供水等相关行业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9769]1.3 启动条件
[bookmark: _Toc410222311][bookmark: _Toc409682920][bookmark: _Toc28775]当气象部门发布16级（16级及以上，风速≥51m/s）及以上台风可能在本岛东部琼海至三亚一带沿海地区登陆，或可能从三亚以南200公里范围内海面上经过或擦过三亚，将给我区带来严重影响时，即由区政府或区防汛防风防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区三防指挥部）启动本预案，14与15级强台风可参照本预案执行。
本预案衔接《三亚市海棠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侧重以时间轴为主线规范各项防御工作任务和重点，是《三亚市海棠区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的补充、细化与完善。《三亚市海棠区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以应急响应等级为主线规范各项防御工作任务和重点，两者配套使用，在响应等级上启动、升降和终止上根据《三亚市海棠区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执行，在防御措施和重点工作的落实上，严格按照本预案规定的风前防御、风中响应、风后救灾各时间段规定的内容执行。
[bookmark: _Toc7645]1.4 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党委领导、属地为主，统一指挥、分级负责，科学应对、联动高效，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409682921][bookmark: _Toc5528][bookmark: _Toc11718][bookmark: _Toc410222312]1.5 工作目标
[bookmark: _Toc409682922]（一）伤亡人数最少。
（二）解救人员最快。
（三）财产损失最少。
（四）设施损毁最轻。
（五）救灾期限最短。
（六）秩序恢复最快。
[bookmark: _Toc31221][bookmark: _Toc410222313][bookmark: _Toc30870]1.6 重点隐患区域及防护对象
（1）水库堤坝工程：重点做好大中小型水库、山塘、拦河坝等水利设施工程防洪安全。主要有赤田水库、仲田水库、芒三水库、湾应水库、沙牛坡水库、文针水库、石姆隆水库、高村水库、升昌水库、海燕水库、榕树水库、道宁水库、黎华水库、建国水库、龙空水库。
（2）河流水系堤防：重点做好境内中、小河流堤防工程防洪安全。主要有藤桥河、藤桥西河等16条河流。
（3）船舶防风：渔船、渔排、商船、交通船、游艇、海上工程机械平台及其它船舶。落实船舶避风、渔船及渔排作业人员上岸，避免出现海上安全事故。
（4）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滑坡、崩塌、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易发区，极端天气要作重点防范对象，更要防范连续多次台风或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
（5）建筑行业：主要防范在建工地、危房、高边坡、棚屋、板房、简易建筑、吊塔、围档、棚架、照明设施等建筑受损、揭顶、垮塌、解体。
（6）风暴潮海洋灾害：重点注意海岸沿线区域，海堤受损或海水漫堤导致海水倒灌引发灾情；重点加强堤防安全巡查、堤防抢险和人员紧急转移安置。
（7）旅游行业：重点做好旅游景区景点、水上娱乐项目、酒店、饭店、乡村游、旅游交通车辆等安全，特别是散客自助游、自驾游、乡村游的防风安全管理。防范因台风暴雨造成的机场航班、火车大规模的延误以及游客、旅客滞留。
（8）教育行业：重点做好各类学校，幼儿园、培训机构等教育场所以及在校教职工、学生的安全。
（9）危化品行业：重点做好重大危险源，涉氨、涉氯、加油（气）站和油库等危险化学品企业的防风安全。
（10）城市民生保障基础设施：主要做好以能源、通信、交通、电力、供水、供气等重要基础设施防汛防风保障安全。
（11）其它公共设施：防范楼体窗户、外墙、阳台设施、空调外挂机、楼顶加装设施等损毁、坠落，防范港口码头设施、户外广告牌、道路隔离护栏、交通信号设施、通讯塔杆、架空输电线路的倒塌受损，防范厂房、场（展）馆、加油（气）站、交通枢纽场站等大跨度建筑揭顶、垮塌、解体，做好市政设施、低洼易涝区、漫水桥、地下管网、井盖、地下场站、下穿式通道、树木倒伏等危险地带的警戒和人员疏散、转移安置、设施保护。
[bookmark: _Toc10597][bookmark: _Toc477298040]（12）农业农村：重点防御因台风造成大面积农田受淹和粮食减产。农业流行性动（植）物疫病和病虫害流行与传播。
（13）脆弱性群体：重点保护孤寡老人、五保户、特困户、孕妇、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特殊脆弱性群体。
[bookmark: _Toc477298039][bookmark: _Toc20351]（14）公共卫生：重点防范因连续多场台风引发的公共卫生、畜禽疫病等造成食源性中毒、疾病等公共卫生安全。
（15）市场供应：确保粮食、食品、药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安全，防范因连续多场台风引发的粮食、食品、药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给社会公众带来困扰和经济损失，确保市场稳定。
[bookmark: _Toc409682923][bookmark: _Toc410222314][bookmark: _Toc14926][bookmark: _Toc12128][bookmark: _Toc19939][bookmark: _Toc409682924][bookmark: _Toc410222315]2 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bookmark: _Toc22538]2.1 指挥机构
[bookmark: _Toc410222316][bookmark: _Toc409682925][bookmark: _Toc2904]三亚市海棠区三防指挥部为全区防御超强台风工作指挥机构，负责组织、指挥全区防御超强台风及抢险救灾工作。每年汛前(5月15日前)，根据人事和机构调整，区政府及时调整、充实、明确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发文执行。
区三防指挥部组成人员：
指 挥 长：区长
副指挥长：副区长、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局长、区人民武装部部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水务林业局局长、区消防救援大队、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区委宣传部、区政府办公室、区人民武装部、区发改委、区应急管理局、市资规局海棠分局、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区水务林业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商务局、区教育局、区卫健委、市公安局海棠公安分局、区财政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棠分局、区民政局、区消防救援大队、海棠湾供电所、区各村(居)委会。
[bookmark: _Toc29178]2.2 区三防指挥部职责
[bookmark: _Toc409682926][bookmark: _Toc8967][bookmark: _Toc410222317]在市三防总指挥部和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统一指挥全区防御超强台风工作，组织召开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各村(居)委会参加的防御超强台风工作会议，分析评估超强台风和超强台风引起的暴雨、洪水灾害及次生灾害影响程度，安排部署防御超强台风救灾工作，制定各项防御超强台风救灾应急措施，适时下达“五关一停”指令、人员转移指令、防御超强台风抢险命令，协调各有关单位做好防御超强台风抢险工作，动员全社会参与防御超强台风抢险救灾，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宣布启动、终止防御超强台风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409682927][bookmark: _Toc453][bookmark: _Toc410222318][bookmark: _Toc23636]2.3 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bookmark: _Toc410222319][bookmark: _Toc29276][bookmark: _Toc409682928]（1）区委宣传部：关注舆情信息，引导社会舆论；统筹、协调、指导全区新闻宣传单位及时发布防灾避灾知识、预报预警信息；组织、指导重大灾情险情报道、先进经验、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宣传工作。
（2）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全区防御超强台风能力建设项目和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立项、审批及计划安排、监督管理工作，协调有关项目的资金落实；配合协调应急物资，根据灾情和三防指挥部及区领导指示进行调拨;协调区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通信企业负责所辖通信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工作；抢险救灾期间，及时抢修故障线路设备，保障重要区域的应急通信；配备机动通信设备，做好通信保障；指导通信企业及时做好灾情预警、防灾避灾信息发布工作。
（3）市公安局海棠分局：负责超强台风灾害期间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维持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协助做好抢险救灾和危险地区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4）区人民武装部：组织民兵或根据需要协调辖区驻军等，协助灾民转移、救助，协助道路清障、维护社会治安。
（5）区水务林业局：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水利工程（水库、水闸、堤防等）开展超强台风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负责落实超强台风防灾减灾相关要求，指导、督促管理单位做好主要河流、区管水库的防洪调度工作及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建立抢险救灾队伍，做好水库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工作；组织、指导管理单位做好水利工程巡查，抓好河道清障，修复水毁水利工程，加固病险水库，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并跟进督促落实改进措施；做好雨情、水情、水库险情等研判信息的监测及预报预警信息发布和报送工作；负责出现险情的水利工程、山洪灾害突发事件的上报和协调抢险救灾工作；协调村（居）做好淹没风险区的人员转移和安置工作；协助生态环境部门做好水源地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水利工程和村（居）供水系统的灾情统计、上报、总结和恢复重建工作。
（6）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编制全区防御超强台风应急预案，综合协调防御超强台风预案与其他预案的衔接工作，并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健全超强台风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共享和发布机制；统筹全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指导超强台风灾害应急救援工作，统一协调指挥全区各类应急专业队伍进行防御超强台风抢险应急救援处置工作，统一协调调度各类防御超强台风物资；负责超强台风灾害风险和减灾能力调查，负责全区超强台风灾害应急管理、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和培训，开展公众防御超强台风知识普及；协助发布海浪、风暴潮预报和灾害警报，指导隐患排查治理，协调开展海洋灾害和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协调全区超强台风灾害的救助工作，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和救灾捐赠工作；指导村（居）委会开放应急避难场所，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协助组织开展救灾募捐活动；负责因灾死亡人数的统计、上报工作。
（7）区消防救援大队：做好防御超强台风物资储备管理工作；定期组织官兵开展防御超强台风抢险救灾训练；组织官兵和装备对重要工程和重大险情进行抢险工作；协助灾民的转移、救助，协助道路清障、维护社会治安。
（8）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负责组织和指导旅游行业、文体行业开展超强台风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指导超强台风灾害期间旅游景区和文体场馆暂停营业或关停工作；指导广播、电视、报刊以及新闻媒体开展防御超强台风宣传，播发防御超强台风预警信息；组织、指导旅游景区和文体场馆做好游客转移、救助及安置工作，负责游客、相关设施的灾情统计、上报工作。
（9）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和指导林业系统开展超强台风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协调提供防汛抢险所需木材；负责超强台风灾害林业系统的灾情统计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负责组织和指导农业开展超强台风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配合上级统计、上报渔船归港、渔民上岸情况，协助配合海事部门救助遇险船只和人员。
（10）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棠分局：负责协助指导全区地质灾害防治。配合完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中关于防汛防风部分;配合全区开展地质灾害排查;不定期开展地质灾害防灾避灾知识宣传;协助开展地质灾害危险区人员转移工作;做好地质灾害灾情的统计、上报及灾后恢复工作。
（11）区财政局：负责防超强台风和抢险救灾经费年度预算、市有关资金的下拨以及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12）区教育局：负责组织和指导各学校（包括职业学校、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等）开展超强台风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学校开展防灾减灾教育，汛前开展防汛防风安全转移应急演练；开展校舍隐患排查，并跟进督促落实改进措施；负责师生转移、受灾情况的上报工作；灾后指导各学校做好教学秩序恢复工作和学校设施的恢复重建工作。
（13）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指导超强台风灾害期间的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治工作。组织、指导医疗队伍开展防病治病工作，防止疫病发生和流行；做好重大灾情后的灾民心理救助；指导危险区医院做好病人和医疗物资的转移和安置工作。
（14）区民政局：负责指导、组织、接收社会对超强台风灾害的捐赠工作；负责超强台风灾害后申请救助对象家庭经济状况的核对工作，负责对困难群众的临时救助，组织对因台风灾害造成的政策性农村保障住房倒塌情况的认定工作。
（15）区商务局：维护市场秩序，保障超强台风灾害期间市场供应。建立健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机制；负责水、风灾害期间市场的关停和恢复经营工作。
（16）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和指导全区住建系统相关单位开展超强台风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指导施工单位做好超强台风灾害期间的停工安排；组织、指导村（居）委会、施工企业做好危房、低洼区域、临时工棚等人员转移工作；清运建筑、医疗、生活垃圾，清理污淤水管道，检查城区环卫设施；指导园林环卫服务中心砍伐修剪存在安全隐患的高大树木；做好防超强台风时期城区园林养护，做好绿化、环境卫生等设施的管理、运营和维护，确保风、汛灾后公共卫生环境、公共卫生场所和设施迅速恢复良好状态；负责住建系统的灾情统计、上报、总结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17）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统筹、协调、指导交通运输系统开展超强台风灾害的应急管理工作和交通保障工作。做好农村道路、交通设施管理和养护工作，提高灾害防御能力；组织、指导专业抢险救援队做好水毁、风毁道路及交通设施的紧急维修工作；协助交警实施风、水灾害期间的道路控制及交通封闭；组织、协调水、风灾害期间应急物资的运输工作；负责交通运输系统的灾情统计、上报及交通设施的灾后修复工作。
（18）三亚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负责超强台风灾害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的监测、预报和应急处置工作；组织、指导重点企、事业单位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工作；负责超强台风灾害期间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负责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灾情统计、上报和灾后生态环境的修复工作。
（19）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配合做好我区应急抢险救援工作；负责检查指导全区园林树木、花草、环卫设施的防护加固工作，及时清理倒塌、损毁的花草树木和其它园林、环卫设施。
（20）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棠分局：负责超强台风灾害期间全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组织协调灾害期间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负责商品价格监督检查，组织指导查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维护超强台风期间市场价格秩序。
（21）区统计局：根据防台风工作需要，为防台风各阶段的工作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22）海棠湾供电所：及时抢修所辖供电设施，优先救灾工作用电；保障供电正常，负责所辖供电设施的灾情统计、上报。
（23）各村(居)委会：在区三防指挥部领导下，按照本村(居)委会防御超强台风应急预案开展各项工作，及时向区三防指挥部报告有关防台风情况。
[bookmark: _Toc410222321][bookmark: _Toc27326][bookmark: _Toc409682930][bookmark: _Toc22773]3 队伍与保障
[bookmark: _Toc410222322][bookmark: _Toc17270][bookmark: _Toc409682931][bookmark: _Toc8650]3.1 应急队伍
1.专业抢险队：区人民武装部、区消防救援大队、市公安局海棠公安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组建专业应急抢险队伍、水务、供水、供电、供气、医疗等其他专业机构及各区组建的抢险队伍。
2.社会抢险力量：蓝天救援队以及辖区内的国企、私企、施工单位等有抢险救援能力的力量。
3.先导处置力量：各村居抽调党员、两委班子成员、民兵以及村居中青年成立先导处置队伍。
[bookmark: _Toc181002932][bookmark: _Toc26739]3.2 供电保障
海棠湾供电所负责抗洪抢险、排涝救灾等方面的供电需要和应急救援现场的临时供电。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务林业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住建局、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各村(居)委会等防汛任务重的部门也要配备备用电源。
[bookmark: _Toc31472][bookmark: _Toc181002933]3.3 信息保障
（1）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联系三亚海棠湾电信、移动、联通通信公司保障防台风通信畅通，及时抢修损毁的通信设施。
（2）区三防指挥部合理组建防汛通信网络，确保信息畅通。
（3）各成员单位、各村（居）委会确保与区三防指挥部信息畅通并保持防汛设备正常运行，保证防台风政令及时上传下达。
（4）防台风期间，应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和广播等媒体以及短信、各村（居）委会预警平台等手段发布防超强台风信息和安全提示，增强公众自身防台风意识。
[bookmark: _Toc181002934][bookmark: _Toc29264]3.4 交通保障
区住建局负责防汛抢险及转移人员、物资、器材的运输。交通运输部门负责道路防汛抢险，配合协调抢险转移人员车辆工作，做好运输工作。
[bookmark: _Toc181002935][bookmark: _Toc9753]3.5 治安保障
市公安局海棠分局负责做好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抗灾救灾行动的行为，协助做好抢险救援工作，确保抗灾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bookmark: _Toc2476][bookmark: _Toc181002936]3.6 物资保障
各成员单位、各村(居)委会应建立健全防汛物资器材储备管理制度，加强对储备物资的管理，防止储备物资被盗、挪用、流失和失效，对各类物资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
[bookmark: _Toc15387][bookmark: _Toc181002937]3.7 卫生保障
区卫健委负责防御超强台风期间人员紧急救护工作，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治疗。
[bookmark: _Toc181002938][bookmark: _Toc16266]3.8 生活保障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落实避灾场所，发布开放安置地点，做好转移人员的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3706][bookmark: _Toc181002939]3.9 资金保障
区财政局负责安排防台风、抢险、水毁工程修复、灾后重建等经费。
[bookmark: _Toc181002940][bookmark: _Toc22946][bookmark: _Toc472092810]3.10 技术保障
根据防御超强台风需要，建立防风防汛专家组，为防风防汛抢险救灾提供技术保障，落实技术责任。必要时，可报请上级派出专家组给予技术支持。重大决策和行动，要进行科学论证和技术咨询，并征求专家组意见。
[bookmark: _Toc472092811][bookmark: _Toc17714][bookmark: _Toc181002941]3.11紧急避风场所
机关，学校，文化、体育场所，娱乐设施以及经营性宾馆、招待所、酒店等作为临时避难场所，在风洪灾害发生时，临时转移和安置受灾群众避难。
[bookmark: _Toc410222324][bookmark: _Toc5005][bookmark: _Toc409682933][bookmark: _Toc31903]4 日常工作机制
[bookmark: _Toc409682934][bookmark: _Toc410222325][bookmark: _Toc1138][bookmark: _Toc25828]4.1 日常管理
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当在汛前编制防御超强台风应急预案，开展防风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组织整改。
在汛前做好以下工作：
1.组织抢险救灾队伍（人数不少于该区人口总数的1%），每个村居组建一支先导处置队伍，确定队伍负责人，指定集结地点并登记造册，上报区三防指挥部及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2.组织切割、潜水、驾驶（船艇、吊车、挖掘机）等专业人员培训；联系船艇、切割机械、吊车、挖掘机、平板运输车等各类抢险机械及辅助运输车辆，登记造册。
3.联系区内的商场、专业批发市场，发挥市场的流通、仓储优势，建立临时物资储备。
4.对低洼易涝区、危房、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等登记造册，确定人员转移安置避险点，报区三防指挥部备案。
5.区三防指挥部在汛前组织各单位开展防强风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6.利用在建工程的空地等区域，确定灾后临时垃圾堆放点。
7.应急管理部门督促指导企业进行员工的防灾减灾教育培训。
8.应急管理部门在汛前协调学校、体育馆、影剧院、酒店等现有设施建立临时避险场所。
9.应急管理部门在汛前做好社会救援救助力量统计工作，内容应包括各阶层、各机构、各团体的人数，召集人，联系电话，擅长的技术特点，登记造册。
10.教育部门应组织全区学校开展针对中小学生的防灾减灾知识宣传。
11.区三防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在每年4月30日前将本单位防御超强台风应急预案报区应急管理局汇总备案，并指导和监督本系统防超强台风应急预案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409682935][bookmark: _Toc410222326][bookmark: _Toc18742][bookmark: _Toc19798]4.2 责任人落实
按照行政首长负责制，区长为辖区防超强台风第一责任人。
各部门行政一把手为部门防超强台风第一责任人，全面落实防超强台风责任人、包保责任人、隐患整改责任人、转移责任人等。
企事业单位的法人（总经理）、村（居）主任、小区物业法人为其单位第一责任人，均应落实防风责任人，明确责任人职责。相关责任人应及时报主管部门备案。
各防超强台风第一责任人所拥有的权利包括：
1.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
2.有权决定采取取土占地、砍伐林木、清除阻水障碍物和其他必要的紧急措施； 
3.拥有资金处分权，即在不违反相关财政纪律的前提下可决定防超强台风资金的使用方向及使用程序；
4.拥有调配各类参援队伍的权力。
有关单位及企事业责任人根据本单位防超强台风预案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
[bookmark: _Toc410222327][bookmark: _Toc8049][bookmark: _Toc409682936][bookmark: _Toc20860]4.3 宣传及培训
1.宣传
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各媒体的宣传报道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开展防超强台风、防汛、避险、自救等常识的宣传教育。
（1）加强自救知识宣传，使公众掌握必要的卫生防疫、饮食安全、人身安全、防御措施等方面的知识。
（2）加强台风、风暴潮等知识的宣传，增强市民对防强风工作的认识。
2.培训
区三防指挥部、各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应根据分级负责的原则，对各类责任人、抢险队伍组织培训。
培训工作应做到分类指导、严格考核，保证培训工作质量。
培训工作应结合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定期与不定期结合，每年汛前应至少组织一次培训。
[bookmark: _Toc11934][bookmark: _Toc409682937][bookmark: _Toc410222328][bookmark: _Toc26819]4.4 防风演练
区三防指挥部和成员部门应定期举行不同类型的防风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响应能力。
专业抢险队伍必须针对本行业易发生的各类险情，每年进行针对性防风应急演练。
演练科目包括：人员紧急救援、水上救援、水库抢险、山洪地质灾害险情处置、抢排内涝、化学品爆炸处置、电力通信抢修、疏散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后勤保障配合等内容。
[bookmark: _Toc409682938][bookmark: _Toc14131][bookmark: _Toc14633][bookmark: _Toc410222329]4.5 监测预警机制
由区三防办负责防御超强台风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及时接收天气预报、超强台风预警等信息，为区三防指挥部决策提供依据，并及时向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各村（居）委会、公众通报超强台风实况。
水库、堤防等防洪工程管理单位和其他险工险段责任单位应当建立并落实日常巡查制度与安全监测监管制度，超强台风期间加强监测巡查。
[bookmark: _Toc20679][bookmark: _Toc26692]4.6 联合值班机制
自Ⅳ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区三防指挥部实行联合值班，需进驻指挥中心值班的单位为应急管理、农业农村、商务、水务林业、宣传、住建、资规、交通运输、消防部门。其他成员单位是否需要进驻值班由区三防指挥部根据防台风工作实际情况再行通知。
[bookmark: _Toc18926][bookmark: _Toc410222330][bookmark: _Toc409682939][bookmark: _Toc28758]5 信息收集与报送
[bookmark: _Toc409682940][bookmark: _Toc1653][bookmark: _Toc7162][bookmark: _Toc410222331]5.1信息机构保障
1.区三防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收集防超强台风信息工作。
2.各成员单位、村（居）应指定一名从事信息收集和报送工作的信息联络员，分别按隶属管理关系报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3.区应急管理局构建备用应急通讯系统，确保应急期间正常通讯。
[bookmark: _Toc24830][bookmark: _Toc410222332][bookmark: _Toc19592][bookmark: _Toc409682941]5.2 信息报送
1.报送原则
（1）及时性原则：预案启动后，各级信息员须立即按照区三防指挥部的要求进行信息收集整理并及时报送；
（2）准确性原则：所报信息应客观真实，不得误报、瞒报，需结合事态发展以及施救、处置等方面进行跟踪报送，确保信息对事件反映的完整性；
（3）分级报送原则：事件发生所在地、处置责任部门或相应机构，应按程序向上级职能部门报告。
2.信息报送内容
风前信息报送内容：
（1）防御措施落实情况；
（2）抢险力量预置情况；
（3）转移安置人员；
（4）渔船回港避风情况；
（5）各类船舶避风情况；
（6）水库巡查情况；
（7）“五停一关”情况；
（8）值班情况；
（9）上级防强风部署落实情况；
（10）其他需要报送的事项。
灾情信息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按照国家自然灾害灾情报送系统要求报送，主要包括：受灾范围、受灾人口、受淹城市、倒塌房屋、死亡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减（绝）收粮食、死亡大牲畜、直接经济总损失等。其中，因灾死亡人员调查核实公安部门配合，确认后报区三防指挥部。
3.信息报送时限
1．各成员部门、各村（居）委
按照Ⅳ、Ⅲ级应急响应每天1次，Ⅱ、Ⅰ级应急响应每天2次频次报送，灾情险情信息发生后第一时间报送，并每3个小时滚动续报，直至险情排除、灾情稳定或结束。
2.发生下列情况时，必须第一时间报送：
（1）水库、地灾、山洪等出现险情；
（2）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发生重大泄露、爆炸；
（3）人员被围困急需救援；
（4）人员因灾死亡；
（5）发现可能引发人员伤亡的重大安全隐患；
（6）其他急需报告事项。
3.信息报送方式
信息报送以书面报送为主，电子报送为辅，当特殊情况时，可以电话口头初报或其他应急方式报送。
（1）电话口头初报：对特别紧急的重大事件，一时还不能形成书面材料的可以采用电话报送，1小时内补报书面材料；
（2）书面报送：对重大信息以书面报送（信函或传真）为主，必要时可采用音像资料报送；
（3）电子报送：已实现计算机联网的地方、单位，要通过党政办公网（或海政通）报送信息；
（4）其他应急报送:卫星电话、电台、对讲机等方式。
4.信息报送渠道
信息联络员通过管辖隶属关系上报，最终由各成员单位汇总上报区三防指挥部。
5.信息保密
重大信息严禁泄密，信息工作相关人员要强化保密意识，严守保密纪律。属于保密信息应按照有关保密程序进行报送。
[bookmark: _Toc17141][bookmark: _Toc410222333][bookmark: _Toc409682942][bookmark: _Toc26909]6 风前防御
根据超强台风威胁和严重程度，台风登陆前的应对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防风部署阶段：预计超强台风在未来72小时内对我市带来严重影响；
检查落实阶段：预计超强台风在未来48小时内对我市带来严重影响；
紧急动员阶段：预计超强台风在未来24小时内对我市带来严重影响。
[bookmark: _Toc28301][bookmark: _Toc8846][bookmark: _Toc409682943][bookmark: _Toc410222334]6.1 风前防御的主要工作内容
1.渔船、交通船、施工船、无动力船舶、游艇等出海船舶100%回港避风。
2.水上养殖、施工、旅游观光等涉水作业人员100%上岸避风。
3.全区水利水电工程立刻启动24小时巡查制度。
4.确定“五停一关”的时间表。
5.将存在危险隐患的村（居）与沿海危（旧）房人员转移到防洪楼或具有防风防洪功能的建筑物等应急避难场所。 
6.将临时工棚、低洼地区及其他危险区域居住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区。
7.超强台风带来强降雨时，将居住在有严重安全隐患的水库下游的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区；易发生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地区应按照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
8.确保在校师生、游客、流浪人口、孤寡老人、五保户、留守儿童、户外执勤人员的安全。
9.居民减少外出，备好饮用水、食品、照明器具、小收音机等生活必需品，做好抗灾准备。 
10.小区物业备好阻水沙袋、油料、排水机械、抢修配件等物资，维护检修二次供水设备设施，做好地下室防涝排涝工作。
11.消除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隐患（包括检查维修排水设施、加固交通设施、修剪园林绿化、清理易被超强台风刮倒的建（构）筑物、清理广告牌等高空设施等）。 
12.做好供电、供水、供气、通信、油料等应急保障准备工作。 
13.检修医院、电台、通信机构、加油（气）站、指挥平台、水厂等核心部门的备用发电系统，备足油料及其他抢险物资。
14.组织抢险队伍、车辆待命。
15.组织饮用水供应应急队伍、防疫应急队伍做好防灾防疫准备。
[bookmark: _Toc409682944][bookmark: _Toc23267][bookmark: _Toc410222335][bookmark: _Toc9401]6.2 防风部署阶段(风前72小时)行动指南
区三防指挥部委派的副指挥长主持召开防超强台风会商会议，研究分析超强台风可能影响情况，加强值班，密切监视超强台风动向，部署防御工作。
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立即启动本单位防超强台风应急预案，并按照本预案第三章所确定的职责分工，做好下列工作：
1.各部门24小时值班，收集关注超强台风、风暴潮、海浪、地质灾害、海洋灾害、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预警情况，并报送区三防指挥部，向公众滚动发布。
2.区三防指挥部主要领导主持本区防强风会商会议，动员部署防超强台风工作，明确防御目标和重点；加强值班，密切监视超强台风和雨情，及时做好超强台风及次生灾害的预报、预警；按照权限做好水库等洪水调度工作，并及时将泄洪情况通知下游防护区内各有关单位；组织水库、堤防险工险段、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做好辖区市政设施检修；做好辖区内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等防超强台风准备工作；及时将防超强台风情况报区三防指挥部。
3.密切关注超强台风动态，及时以各种途径播发海上安全信息；督促水域相关船舶及时择地避风，做好回港避风船舶防强风工作；密切关注沿海港口、避风锚地、内河水域避风设施的动态；引导施工船舶、无动力船舶、交通船、游艇、渔船、沿海养殖、水上作业等人员撤离上岸；检查加固深水网箱、渔排等养殖设施。
4.协调指导各类新闻媒体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微信平台等形式高频率循环发布的超强台风预警信息及防超强台风注意事项；及时通报防超强台风工作动态。
5.开展城乡危旧房（含临时仓库、临时工棚等）、易出险地段群众的安全转移工作；指导施工企业停止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
6.加强高（中）杆灯的维护检查及下降准备工作；监督指导建筑工地做好塔吊、脚手架、板房、临时工棚等工地设施的防超强台风工作，督促建筑企业组建应急自救队伍；指导各村（居）委和小区物业公司检修二次供电、供水设施；修剪城市道路及影响高压线的行道树，积极清运城市垃圾。对排涝设施进行维护检修；
7.协调确定码头、渡口停航时间，督促运输船舶公司做好防超强台风准备工作。
8.加强对水利工程安全巡查，做好水库水情分析预测、水库泄洪通道巡查、水库预泄等防超强台风准备工作，指导各区做好小型水库安全防超强台风工作。
9.拆除违规设置广告牌等工作；渡口、码头、运输船舶（车辆）适时停止运营；指导督促交通（水运）在建工程工地的简易工棚、危房等有关人员撤离转移；检查所属桥梁安全情况，协调桥梁管理单位做好封桥准备工作；组织应急道路抢修队伍、机械、物资。
10.做好救灾应急和安置被转移群众准备；建立基本生活物资、临时民政救助物资储备。
11.制定道路交通管制等应急措施；加固信号灯、监控装置等设施；增加街面见警率，加强治安防范工作；组织应急队伍待命。
12.医院开通绿色通道，组织检查急救设施、设备状态及备用血源等情况；做好饮用水卫生等防疫准备工作。
13.指导学校做好防强风准备工作。
14.船回港、人上岸工作，指导各区加固果树、高杆作物、养殖场禽舍；做好大棚种植业的卸膜保棚等应急准备；指导转移处在低洼地危险地带的畜禽；组织抢收成熟农作物。
15.做好旅游行业防强风工作；指导旅游企业关闭旅游景点及涉水、涉山、高空娱乐设施防风准备工作。
16.其他单位按照本单位职责和区三防指挥部部署做好防超强台风工作。
[bookmark: _Toc26372][bookmark: _Toc409682945][bookmark: _Toc13663][bookmark: _Toc410222336]6.3 检查落实阶段(风前48小时)行动指南
区三防指挥部指挥长或第一副指挥长主持检查防风部署的工作落实情况，全体成员单位参加，提出上阶段防超强台风工作薄弱环节，落实整改措施；区三防指挥部发布紧急动员令；各单位加强值班，密切监视超强台风发展趋势和水情、工情状况；适时发布人员梯次转移命令；掌握有关地区的人员转移、船舶回港避风等情况。
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如下工作：
1.超强台风、风暴潮、海浪、地质灾害、海洋灾害、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预报预警工作，做好旅游预警，内涝预警工作。
2.协调军警部队、民兵预备役等抢险队伍，做好救灾抢险准备。
3.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由区三防指挥部主要领导主持会商，部署防超强台风工作，发布人员梯次转移命令；加强值班，密切监视超强台风和水雨情，及时预报、预警；根据预案安排城乡危旧房（含临时仓库、临时工棚等）、易出险地段群众的安全转移工作；检查落实高空设施、区建设工地、区风景名胜区、低洼易涝地带、地下空间设施和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备设施等防超强台风工作；协调区建筑企业的施工机械及人员，组织好救灾队伍；按照权限做好水库预泄和洪水调度，组织人员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进行巡查，组织人力、物力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及时将防强风情况报区三防指挥部。
4.宣传部协调指导新闻单位（新闻网站）高频率播发市气象台发布的超强台风信息及公众防风注意事项；协调城市公交、公共场所电视屏幕等户外传媒滚动播出超强台风消息。
5.转移沿海养殖人员，逐艘落实未返航的海上作业渔船迅速择港避风；加固网箱等水上养殖设施，将小型渔船吊装上岸，做好港口内渔船安全避风管理工作；将未能回港避风的渔船动态通报三亚海上搜救分中心、救助部门，为合理地部署防超强台风期间的救助力量或提前实施救助行动提供依据。
6.由区三防指挥部下达“五停一关”指令，全区范围内分批启动“五停一关”（即：“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业、关停旅游景区”），相关成员单位根据指令抓好落实。
7.安排人员对“五停一关”执行情况、6个100%落实情况、隐患排查整改情况、转移安置场所、避风锚地的准备情况、危险区域人员转移情况、应急力量下沉情况进行督查检查并反馈区三防指挥部。
8.收集各类防御信息，整理汇总供指挥部决策和督察组督查。
9.做好社会救援力量的动员工作。提前部署抢险救灾动员工作，落实各团体、机构等社会救援力量的人数、召集人、联系方式、集合地点，规划志愿者服务项目。
10．其他单位按照防风部署阶段的各项工作内容，进一步对照检查，落实到位。
[bookmark: _Toc410222337][bookmark: _Toc690][bookmark: _Toc18215][bookmark: _Toc409682946]6.4 紧急动员阶段（风前24小时）行动指南
区三防指挥部指挥长坐镇区三防指挥部。有关部门联合分析超强台风发展趋势，风暴潮影响情况，做出雨量、风力、潮位、海浪及洪水预报，进一步提出更加明确的防御目标、防御重点及商定解决方案；区三防指挥部再次检查各部门的防御准备工作，不留死角，落实到位。
区三防指挥部各相关成员单位进驻区三防指挥部，联合值班值守。
1.安排党政干部、公安、民兵、预备役等救援队伍配备应急通信设备（带对讲功能的手机或卫星电话等）提前进入重点布防区域。
2.利用媒体滚动播发超强台风预警信息及公众防御注意事项；加强舆论指导，及时刊播防超强台风工作部署等抗灾工作动态；及时通过媒体进行救灾自愿服务的舆论宣传发动。
3.各部门派出工作组检查督导各区及相关单位做好防御准备工作。
4.根据台风暴雨影响情况，适时撤离低洼易涝、泥石流、山洪灾害、危房、河道泄洪区等区域人员。
5.做好大中型水库调度工作，并根据降雨预测情况适时做好水库预泄。
6.通知在建工地停止作业，加固或拆除有危险隐患的建筑施工设施。
7.关闭全区景区、景点、涉河涉海临山旅游项目工作，并在旅游项目公共海滩等危险区域设立安全警示，做好人员疏散、撤离工作。
8．各有关责任部门在可能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道路坍塌、广告牌塌落等险情的危险地带划出警戒区域并设立警示标志，做好人员疏散、撤离工作。
9.落实重点区域救援队伍到位情况。
10.其他单位按工作职责及三防指挥部的部署做好防御超强台风工作。
[bookmark: _Toc409682947][bookmark: _Toc410222338][bookmark: _Toc4390][bookmark: _Toc28428]6.5 各阶段的应急调整机制
当气象部门预报滞后、台风突然加强或超强台风路径改变，导致各阶段的响应时间不足时，区三防指挥部指挥长可以根据超强台风的实时发展情况决定启动任一阶段的应急响应。
启动“五停一关”期间，尤其是学生上课时，出现台风突然加强情况，各企业单位部门学校严禁人员外出，立即组织人员疏散、撤离至安全位置，同时发出救援信号等待救援。
[bookmark: _Toc409682948][bookmark: _Toc26048][bookmark: _Toc410222339]当超强台风远离我区或风后救灾结束，区三防指挥部指挥长可以视情宣布响应结束或转入灾后重建工作。
[bookmark: _Toc23764]7 风中响应
[bookmark: _Toc410222340][bookmark: _Toc409682949][bookmark: _Toc15044][bookmark: _Toc11140]7.1灾中部署
当超强台风灾害发生时，信息收集小组根据信息内容分类上报区三防指挥部。指挥长根据灾害强度、破坏损失情况以及灾害变化态势等进行会商预判，确定救援重点，部署救援行动。
[bookmark: _Toc409682950][bookmark: _Toc410222341][bookmark: _Toc24071][bookmark: _Toc2867]7.2紧急救援
（一）紧急救援原则
1.以人为本原则，既要确保被救助人员的生命安全，也要确保施救人员的生命安全；
2.施救行动不会导致事态扩大。
（二）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区三防指挥部可安排风中的紧急救援行动：
1.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2.极有可能发生群体性安全事故的险情；
3.重要部门遭受重大险情；
4.区三防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开展紧急救助的情况。
（三）风中救援风险评估
风中救援风险评估由专家组负责，重点评估施救行动风险并提出对策。
[bookmark: _Toc409682951][bookmark: _Toc30391][bookmark: _Toc5024][bookmark: _Toc410222342]7.3 突发险情应对实施方案
1.事发单位的先期处置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单位或村（居）委，应第一时间组织先导处置队伍赶赴现场，立即拨打120、119、110、12395、12345等应急电话，通知相关单位到场救援救助，并安排人员引导抢险救援的人员、车辆和设备；疏散、撤离、安置受威胁人员；控制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等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向公众发出危险或避险警示；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止次生、衍生事件，迅速果断控制事态发展；收集现场信息，向区政府、区三防指挥部及有关部门、单位报告。
2.区三防指挥部的处置
区三防指挥部应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全力进行处置，及时控制事态，同时向区政府和市三防指挥部报告事故实情。根据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可控性，可根据情况采取下列措施：
（1）立即将处在危险环境中的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
（2）核实事故人员伤亡情况；向市三防指挥部报告事故准确信息，并随时续报救援进展情况；
（3）调集抢救队伍和抢险设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消除影响抢险救援的阻碍和不利因素，并组织开展抢险救援。当救援力量不足时，须如实向市三防指挥部报告协调解决。请求协调内容应当包括：所需抢险机械、物资的种类数量，人员数量、专业人员类型、事发地交通状况及拟定的交通线路；
（4）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危险区域，在确保实施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应进行围挡、隔离、封闭，确定抢险救援工作区域，同时安排人员进行交通疏导，维护现场及周边秩序；
（5）当市政府或市三防指挥部安排的救援队伍、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后，主责辖区应及时安排专人向救援队伍负责人通报抢险救援进展情况、需要处理的问题及有关措施；任何被安排参与救援的单位及个人，必须依照属地管理的工作原则，服从属地区政府的安排调度；
（6）在不影响一线救援的情况下，适时开展事故原因调查等；
（7）根据实际需要，还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开展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5274][bookmark: _Toc410222343][bookmark: _Toc409682952][bookmark: _Toc14380]8 风后救灾
为使灾区群众尽快得到妥善安置，城市秩序尽快恢复正常，根据抢险救灾的主要工作目标，各部门、村（居）委，抢险救灾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风后24小时阶段；
第二阶段：风后72小时阶段；
第三阶段：风后120小时阶段。
风后第六日起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各部门除了执行市相关应急预案的工作任务外，还须在规定时段内完成本预案所安排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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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目标
（1）确保灾区群众“五有、五通”，“五有”是有饭吃、有安全水喝、有衣穿、有房住、有病可医治，“五通”是通电、通水、通气、通行、通信。
（2）城乡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3）城乡居民生活基本恢复。
2.主要工作
（1）及时救治伤病员，解救受困人员。
（2）及时发放生活必需品，妥善安置灾区群众。
（3）按照先主干道后次干道、先急后缓、先通后畅的原则及时恢复城乡及重点区域的交通，保障救灾工作有序进行。
（4）全面宣传动员，组织开展自救工作。
（5）水、电、油、气基本恢复供应。
（6）通信基本恢复正常。
（7）及时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做到“大灾无大疫”。
（8）做好灾情的统计上报。
[bookmark: _Toc21036][bookmark: _Toc409682954][bookmark: _Toc410222345][bookmark: _Toc5793]8.2 抢险救灾第一阶段工作任务及目标（24小时）
[bookmark: _Toc28566]1.人员解救
协助三亚海上搜救分中心海上搜救力量全力做好海上人员搜救工作。协调全区应急救援力量做好陆上人员解救工作。
2.道路交通保障
应急管理部门：收集高速公路、铁路、主要交通路况等重大交通信息，向区三防指挥部报告。
交通运输部门：及时做好非建成区道路的清障及修复工作，保障救灾车辆通行；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协调公交、码头、渡口恢复运营等；每3小时向区三防指挥部报告公交、客运、码头、渡口、渡船通行状况。
住建部门：积极开展清障工作，确保主要道路、通往高速公路、救灾仓库的道路能够基本通行；积极开展城市排涝工作，确保重点路段基本畅通，完成重点区域排涝工作。
公安交警部门：视情况对通往重灾区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保障救灾车辆通行；每3小时向区三防指挥部报告道路交通状况。
3.市容市貌保障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可能危急人身安全、阻塞交通、损坏的广告牌及警示标志等高空设施进行清理。
住建部门：尽快清理城市主要路段上的垃圾、恢复城市环境卫生。
4.供电、通信、供油、供气保障
供电部门：采取措施确保区委、区政府、区三防指挥部、公安指挥中心等安防重点部门，医院、水厂（水源点）、报社、电台等重要部门，供水供电供气设施、加油（气）站、通信基站及地下室等场所的供电保障；优先修复重要部门的供电线路，确保恢复电力；
科工信部门：负责协调电信、移动、联通三大通信运营商，采取措施确保区委、区政府、区三防指挥部、公安指挥中心等安防重点部门，医院、水厂（水源点）、报社、电台、气象等重要部门，供水供电供气设施、加油（气）站等场所的通讯保障；建立灾区应急通信；采取措施确保主城区的通信基本恢复到灾前的80%。
住建、商务部门：分别协调预设的救灾专用加油（气）站（或非固定加油站预设应急加油通道），保障救灾车辆、重点部门的应急油（气）料供应；协调保障固定加油（气）站的电力供应；使全区60%以上的加油（气）站恢复运营。
燃气管道维修单位：开展燃气管道维修除险工作，消除燃气管道泄漏、爆炸的安全隐患；加快恢复燃气设施，确保主城区80%以上的区域管道燃气正常供应；采取旁站指导等措施，协调地下管线抢险部门保护燃气管道，保障燃气管道的安全。
5.供水保障
水务部门：协调供水企业恢复生产；采取在市政管道上开设生活取水点、向缺水区域送水等措施，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用水；巡查市政供水管道，加强水质监测，确保安全供水；组织灾区清洗水池、水井及管道抢险工作。
6.安置卫生医疗
应急管理部门：安置受困群众；组织发放救灾生活必需品；开展受灾群众安抚工作，稳定群众情绪。
卫健部门：妥善安置、救助伤病群众；组织疾控、卫生监督等专业机构进入受灾地区，通过制作消毒装置、发放泡腾片等方式，指导群众开展生活饮用水消毒，监督灾区生活饮用水单位及医疗机构的卫生防御，防止传染病发生；开展水淹场所、卫生院、学校、临时安置点、垃圾场等重点场所消毒、杀虫等卫生防疫工作；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加强重大传染病等疫情的监测工作，重点加强与洪涝灾害关联度大的自然疫源性疾病、虫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的监测与防治；开展灾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工作。
7.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加强灾区道路、民房、旅游景点和人员密集场所的治安巡逻防控；加强社会面控制，提高街面见警率，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防范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及时掌握灾情动态，通过设置标牌、现场疏导、指挥车辆分流等措施，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8.区三防指挥部工作内容
（1）协调专业抢险队伍及公安机关，优先做好辖区人员解救，重大险情排除等应急抢险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2）协调应急管理、卫健部门开展灾民安置、伤病员转移工作。
（3）调查道路通行情况，及时配合交通运输、园林环卫、住建等部门开展清障、排涝工作，确保区内重点路段及灾区道路满足通行条件；加强清障垃圾堆放点的管理，排除安全隐患。
（4）组织人员配合供电、供水部门开展区内恢复供电、供水工作；调查辖区供水设施保障情况；协调发电设施，为无自备电源的供水设施提供电力保障，必要时紧急购置、配送发电设备，确保基本生活用水；上述措施均未能实现供水时，采用应急送水车、消防车送水到村的方式保障供水；
（5）调查辖区供电情况；保障自备备用电源的供电设施油料供应；无自备电源的由区三防指挥部协调、调度发电设备，分时段使用。
（6）组织协调小区物业开展小区自救工作，特别是地下室的排水及小区供电供水恢复工作。
（7）发挥基层优势，立即开展灾后自救，做好救灾物资的调度发放，使受灾群众有饭吃、有安全水喝、有衣穿、有临时居所、有病能得到医治。
（8）对因灾死亡者家属进行慰问及开展灾区群众的安抚工作，消除负面情绪。
（9）在医疗卫生组的配合下，立即组织开展灾后防疫工作。
（10）及时收集统计各类灾情，做好灾情上报工作。
[bookmark: _Toc26853][bookmark: _Toc410222346][bookmark: _Toc31123][bookmark: _Toc409682955]8.3 抢险救灾第二阶段工作任务及目标（72小时）
1.道路交通保障
交通运输部门：完成所辖非建成区道路及公路危险地段警示工作，确保交通安全；积极开展所辖道路、公路的抢修工作，确保所辖交通基本打通；协调清理危及电力通信设施的所辖道路、公路防护林。
公安交警部门：采取设置标牌、车辆疏导分流等措施，确保通往受灾地、救灾物资集结地点的道路、公路畅通。
2.市政市容保障
住建部门：完成城市道路和所辖片区排涝工作；开展排涝工作；修复受损环卫设施；完成市政主要道路清障及垃圾清理工作；指导景区责任单位清理环境卫生；组织安排二次清障垃圾转运工作。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部门：指导景区责任单位做好影响交通、供电、通信的清理工作；协调相关单位妥善安置滞留旅客；指导旅行社尽快安排滞留旅客的返程工作。
3.供电、通信、供油、供气保障
供电部门：采取措施对供电设施进行修复；采取有效措施保障重要部门、关系到民生的企业等单位供电；对部分输电线路修复难度大耗时长的村庄，每天提供发电机分时段供电；能满足机械施工的城乡电网全部修复。
4.供水保障
供水部门：恢复正常供水，完成因灾破损管道的抢修工作；开展小区供水设施的维修工作，确保80%的用户恢复供水；其他用户通过应急送水提供基本生活用水保障；开展农村居民基本生活供水保障工作：开展灾区水池（井）清洗工作；保障供水设施的发电油料供应；协调临村之间发电设施的调配，发布分时段供水通告；保障村民基本生活用水。
5.受灾救助
应急管理部门：受灾群众全部妥善安置，民间救助物资开始系统发放；灾区群众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衣穿、有临时居所，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受灾群众情绪稳定。
卫健部门：伤病人员已获得固定、有效医疗救护；落实重大传染病等疫情的监测防疫工作，确保无大规模传染性疾病蔓延。
市场监督部门：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监督工作，防止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6.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落实各项防范工作，确保无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及重大案件发生。
公安交警部门：修复主要道路的交通设施，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7.区三防指挥部工作
（1）被困人员得到安全解救，伤病人员得到安全救治。
（2）重大险情得到有效控制，已无安全隐患。
（3）核实灾情资料的准确性、真实性，细化统计资料，灾情统计无重大错报漏报。
（4）辖区路段清障工作完成，临时垃圾转运点的垃圾开始清运。
（5）辖区供电、供水恢复工作有序进行，90%区域水、电、通信恢复。
（6）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灾区群众情绪稳定。
（7）有序发放救灾物资，无围堵哄抢事件。
（8）积极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无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事件。
（9）全面开展村居自救工作。
[bookmark: _Toc409682956][bookmark: _Toc410222347][bookmark: _Toc2129][bookmark: _Toc1729]8.4 抢险救灾第三阶段工作任务及目标（120小时内）
1.道路交通保障
交通运输部门：城乡道路基本畅通；水毁道（公）路基本恢复通行，桥梁的检测和应急抢险工作基本完成；公交、出租、客运、码头航运恢复正常。
2.市政市容保障
住建部门：指导各建筑工地开展自救，清理倒塌的临时围墙、工棚、板房、损坏的脚手架、塔吊，无建筑工地重大安全隐患；城市倒伏路灯清理完毕；清理临时垃圾堆放点；城市道路清障完成；市容市貌整洁，城市环境卫生基本恢复。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主城区内倒伏的广告牌、高空悬挂物基本清理完毕。
3.供电、通信、供油、供气保障
供电部门：积极修复城乡供电设施；损毁严重无法修复的，采取临时接线、发电等措施确保100%接电入户。
科工信部门协调三大通信运营商共同完成以下工作：基站、线路等通信设施基本修复，全区范围内通信；损毁严重不能及时修复的通信设施已经采取应急措施，保障通信。
商务部门：供油基本恢复正常，不能正常恢复的地区也已采取有效措施，全区油料供应恢复灾前水平。
住建部门：居民用气、加气站基本恢复正常，不能正常恢复的地区也已采取有效措施，全区范围内燃气供应恢复灾前水平。
燃气管道维修单位：燃气管道等无安全隐患，与其他专业管道的修复协调工作有序进行。
4.供水保障
水务部门：供水基本恢复，供水管道已全面通水；物业公司全面修复二次供水设施，居民供水得到保障；农村受污染的水井、水池消毒、清洗工作完成；农村供水管道抢险完成；农村供水设施损毁严重不能直接恢复供水的，采用应急送水等措施保障村民饮用水。
5.受灾救助
应急管理部门：受灾人群有基本生活保障，灾区群众情绪稳定。
卫健部门：疾病防控工作初见成效，传染源得到彻底清理，灾区群众防疫意识得到加强，无重大传染病等疫情。
6.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社会面秩序稳定有序。
公安交警部门：损毁交通设施基本修复或拆除，交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7.区三防指挥部工作内容
（1）灾区群众均已妥善安置；
（2）群众情绪安定，无因得不到救助而引发的上访及群体性事件；
（3）灾后防疫工作基本完成，大规模传染性疾病隐患基本排除，卫生情况、医疗救助恢复正常；
（4）供电、供水、通信基本恢复，尚未恢复的也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保障供应（如柴油机发电、送水车送水）；
（5）被风刮倒的行道树清理完成；重要基础设施基本修复，暂时无法修复的已经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安全隐患；道路交通基本恢复正常；
（6）垃圾的二次转运工作有序开展；
（7）城乡居民生活基本恢复正常，生产自救有序进行；
（8）积极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bookmark: _Toc26121][bookmark: _Toc410222348][bookmark: _Toc409682957][bookmark: _Toc21633]8.5 其他单位的救灾工作
其他单位在灾后120小时内，按职责做好本职工作，并全力配合区三防指挥部和相关单位进行抢险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26422][bookmark: _Toc29171][bookmark: _Toc410222352][bookmark: _Toc409682961]9 附则
[bookmark: _Toc19118][bookmark: _Toc409682962][bookmark: _Toc9577][bookmark: _Toc410222353]9.1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编制，报区政府批准后实施。区三防指挥部、各成员部门根据本预案制定防超强台风子预案，按规定程序批准后报区三防指挥部备案。
[bookmark: _Toc2379][bookmark: _Toc409682963][bookmark: _Toc13271][bookmark: _Toc410222354]9.2 奖励与惩罚
对在防御连续多场台风应急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在抢险救灾过程中受伤致残、遇难的救援人员，按照有关规定落实有关待遇。对玩忽职守、不听指挥、不负责任或拒绝参与抢险救援、临阵脱逃、擅离职守、延误救援时机、救援工作不力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要追究责任，如果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防台风应急响应期间，带班值班领导擅自脱岗、不坚守岗位的，按有关规定予以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15844]9.3 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3148][bookmark: _Toc410222355][bookmark: _Toc409682964][bookmark: _Toc28353]9.4 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批准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30119]10 附件
10.1海棠区行政区划图
10.2海棠区应急物资存放位置图
10.3海棠区防御超强台风应急工作人员通讯录
10.4海棠区各村（居）委会应急通讯录
10.5防御超强台风应急响应流程图
10.6三亚市部分专业应急救援力量一览表
10.7海棠区应急救援队伍主要领导及联系电话
10.8海棠区邻边区、县主要领导及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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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1002953][bookmark: _Toc12368]10.1 海棠区行政区划图
[image: ]
[bookmark: _Toc32474][bookmark: _Toc181002954]10.2 海棠区应急物资存放位置图













[bookmark: _Toc181002955][bookmark: _Toc12188]10.3 海棠区防御超强台风应急工作人员通讯录
	单位
	姓名
	职务
	手机
	办公电话

	区  长
	石廷伟
	区委副书记、区长
	13876866565
	

	副区长
	邹红波
	区委常委、副区长
	15995868401
	

	副区长
	黄启鸣
	副区长
	13976795868
	

	副区长
	王洪明
	副区长
	13976198676
	

	副区长
	吴永恺
	副区长
	13876664706
	

	副区长
	符小恺
	副区长
	15808910973
	

	副区长
	张东升
	副区长
	13876791846
	

	区应急管理局
	蔡亦广
	局长
	13637540701
	38888133

	区组织部
	蔡晓晶
	部长
	15120803633
	88810619

	区委统战部
	黄泽纬
	部长
	13976844800
	88811341

	区委宣传部
	李丽英
	部长
	16525876688
	88812566

	区委政法委
	卢家强
	政法委书记
	13876226555
	88818991

	区政府办公室
	李峻昭
	主任
	18976414289
	38888024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代传军
	局长
	13138963261
	38888115
38888116

	区交通运输局
	简元升
	局长
	13976119837
	38232249

	区人民武装部
	杜有为
	参谋
	17340685603
	

	区财政局
	游宇清
	局长
	13876593836
	38888056

	区司法局
	丁舰
	局长
	18608985601
	38888086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
	王文正
	局长
	13976976969
	38888101

	三亚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
	叶志军
	副局长
	13876206584
	38888053

	区医疗保障局
	已并人社局
	
	
	38888198

	区农业农村局
	温永昌
	局长
	18976588335
	38888167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黎晓菲
	主任
	13637606938
	38888035

	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杨静
	局长
	18876082386
	38888046
38888047

	区教育局
	钟向能
	局长
	13876841106
	38888070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余鑫
	局长
	13307682241
	88810267

	[bookmark: _GoBack]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钟铭
	主任
	15091996140
	88812580

	区民政局
	于建锐
	局长
	15338923828
	38888092

	区水务林业局
	刘少峙
	局长
	15607639025
	38888126

	区总工会
	黄锐
	主席
	13876567127
	88755311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棠分局
	林平
	局长
	13086061381
	88200896

	区商务局
	阮威
	局长
	15607623722
	38888211

	区供电所
	周正威
	所长
	18789827466
	18976442016

	市公安局
海棠分局
	梁营
	副区长、公安局局长
	13907609666
	38273013

	区消防救援大队
	江帅
	队长
	13518029644
	88755005

	市交警支队
海棠区大队
	毛向勤
	队长
	13379993399
	88813112

	藤桥派出所
	贾博儒
	所长
	13379995992
	88811889

	林旺派出所
	胡俊凯
	所长
	15108985295
	88819899

	藤桥海岸派出所
	高伟
	所长
	18389747321
	88811027

	后海边防派出所
	吴育王
	所长
	13807531931
	88751009



[bookmark: _Toc181002956][bookmark: _Toc16485]10.4 海棠区各村（居）委会应急通讯录
	单位名称
	姓名
	职位
	联系方式

	林旺社区
	陈蔚
	书记
	13617586166

	永宁社区
	陈文矫
	书记
	13907503968

	藤海社区
	林明龙
	书记
	15108989879

	升昌村委会
	李美双
	书记
	15208911503

	东溪村委会 
	林志命
	书记
	13876798138

	龙楼村委会
	梁平
	书记
	18976286181

	营头村委会
	陈泰文
	书记
	13034967701

	海丰村委会
	苏向荣
	书记
	13876595505

	椰林村委会
	刘衍洪
	书记
	13876203848

	龙海村委会
	翟宏维
	书记
	18876966664

	藤桥村委会
	全业旺
	书记
	13876918678

	风塘村委会
	陈帮文
	书记
	13876203100

	洪李村委会
	王康熙
	书记
	13518887799

	北山村委会
	苏玉花
	书记
	13198905731

	龙江村委会
	黎育江
	书记
	13178920020

	林新村委会
	徐翔
	书记
	13006077997

	三灶村委会
	欧能友
	书记
	15103696999

	庄大村委会
	杨亮
	书记
	18876792486

	湾坡村委会
	周其川
	书记
	18789968998

	江林村委会
	林廷文
	书记
	13158975606

	青田村委会
	蒲忠源
	书记
	13876420006

	铁炉村委会
	周志忠
	书记
	18876927487

	南田社区
	符天德
	书记
	13907601608

	长海社区
	黎思思
	书记
	13976799715

	红旗社区
	谢明
	书记
	13876660418



[bookmark: _Toc31820][bookmark: _Toc181002957]10.5 防御超强台风应急响应流程图
交通管制、运输保障
区三防指挥部
下达防风指令
水文气象信息收集分析
部分专家赴现场指导抢险
向市三防指挥部报告
抢险物资调度
生活、卫生物资准备
进行防风工作
灾情宣传
人员转移安置组织实施
水利工程抢险
警报解除，进行善后、
统计工作
水利工程抢险结束
台风预警
发出警报、通知做好转移准备












[bookmark: _Toc14209][bookmark: _Toc181002958]10.6 三亚市部分专业应急救援力量一览表
	序号
	队伍名称
	地址
	应急值守电话
	主要应急救援能力

	1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三亚基地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南边海路305号
	0898-88225094
	海上搜救
主要装备：南海救111轮、南海救507（快艇）、“南海救507”（快艇）、救助直升机B-7303或B7304、管供式潜水设备（KMB）、抛投器及抛投式样救生圈、移动式动力切割机、汽车起重机等

	2
	三亚市卫生局应急办
	三亚市解放路546号
	正常上班时间：88361000
下班后及休息日：120
注：建议统一拨打120，他们会向卫生局报告的。
	突发公共事件医疗紧急救援。
主要装备：救护车及相关医疗急救设施设备

	3
	三亚市红十字灾害应急救援中心(预备役高射炮兵第二团应急分队)
	三亚市天涯区迎宾路59号生资大院8栋101室
	0898-88298119
陈队：13307611988
	地震灾害搜救、水上救援、台风救援.
主要装备：生命探测仪、破拆、顶撑、支撑、移除、医疗等全套地震救援装备；2艘玻璃钢冲锋舟、2艘橡皮冲锋舟；8套潜水装备。

	4
	凤凰机场应急救援力量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急救中心：88289334
消防护卫支队：88289119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88289555
	医疗：医生5名，护士6名，复苏型救护车2辆，普通型救护车2辆，急救指挥车1辆，急救器材运输车1辆，急救人员运输车1辆，配有心电图机，心电监护仪，除颤器，呼吸机，吸引器等设备。
消防：配备主力泡沫车3台、快速调动车2台、干粉车1台、重型泡沫车2台、卫星通讯指挥车1台、现场指挥车1台、破拆抢险车（兼火场照明车）1台、后勤保障车1台、重型水罐车2台、药剂补充车1台，共计15台消防车辆及救援破拆等装备。

	5
	三亚蓝天志愿者救援中心
	三亚市海棠区藤海村三亚蓝天水域救援培训基地
	姜队：13931444869
	近海岸水域救援，潜水打捞，潜水员培训，冲峰舟驾驶培训，水域救援培训，院前急救培训，防溺水安全教育培训，水域等赛事活动保障，全省范围内5只队伍，200人左右，三亚蓝天救援队有4只分队，正式队员50人，装备有十艘冲峰舟，潜水装备12套，同时配备声纳、水下机器人、无人机等。



[bookmark: _Toc181002959][bookmark: _Toc19481]10.7 海棠区应急救援队伍主要领导及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办公室电话
	移动电话

	1
	江帅
	区消防救援大队
	大队长
	
	13518029644

	2
	
	
	
	
	

	3
	
	
	
	
	

	4
	
	
	
	
	

	5
	
	
	
	
	

	6
	
	
	
	
	


[bookmark: _Toc181002960]
[bookmark: _Toc17112]10.8海棠区邻边区、县主要领导及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办公室电话
	移动电话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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